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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概况及验收依据

建设项目

名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

名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建设项目

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迁建

建设地点 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 621号

建设项目

环评时间
2022年 8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22年 9月

调试时间 2023年 3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3年 3月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广东远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核医学科）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DSA）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广州鑫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核医学科）

河南千一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华

南分公司（DSA）

环评报告

表审批部门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

算（万元）
6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

（万元）
250 比例 4.17%

实际总概

算（万元）
6000 环保投资（万元） 320 比例 5.33%

验收监测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

号公布，2014年 4月 24日修订，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6号公布，2003.10.1施行；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2005年 9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9号公布，根据 2014年 7月 29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

5、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公告 2017年 第 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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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发布放射源分类办法的公告》，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5年第 62号，2006年 12月 23日起实施；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年，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号，2008年 12月 6日经环境保护部令第 3号修

改，2017 年 12 月 20 日经环境保护部令第 47 号修改，2019 年 8 月 22

日经生态环境部令第 7 号修改。2021 年 1 月 4 日经生态环境部令第 20

号修改。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9、《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生态环境

部令第 16号）；

10、《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事故分级处理报告制度的

通知》，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6）145号；

11、《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 9号，2018年 5月 15日；

12、《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核技术利用

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表》（编号：21DLFSHP040），2022年 5月）；

13、《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核技术利

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表的批复》（粤环审[2022]196号，2022年 8

月 13日）；

验收监测评价

标准、标号、

级别、限值

1、根据标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标准》（GB18871－2002）

和标准《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 1188－2021）以及本项目环

评及其批复文件。

本项目剂量限值：职业工作人员：小于 5mSv；公众：小于 0.1mSv。

2、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标准》（GB18871－2002）要

求，核医学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可知水平见下表。

表 1-1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单位：Bq/cm2

表面类型 β放射性物质

工作台、设备、墙壁、地面
控制区 1） 4×10
监督区 4

工作服、手套、工作鞋 控制区监督区 4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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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区内的高污染区除外

3、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标准》（GB18871－2002）、

《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 1188－2021）和《核医学放射防护

要求》（GBZ120-2020）要求，

控制区内房间屏蔽体外表面 30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

2.5μSv/h；手套箱、注射窗等屏蔽结构外表面 30cm处人员操作位的周围

剂量当量率小于 2.5μSv/h，手套箱非正对人员操作位表面的周围剂量当

量率小于 25μSv/h。

固体放射性废物收集桶、曝露于地面致使人员可以接近的放射性废

液收集罐体和管道其外表面 30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μSv/h。

固体放射性废物暂存时间满足下列要求的，经监测辐射剂量率满足

所处环境本底水平，α表面污染小于 0.08Bq/cm2、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的，可对废物清洁解控并作为医疗废物处理：

a）所含核素半衰期小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时间超过 30

天；

b）所含核素半衰期大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时间超过核

素最长半衰期的 10倍。

4、根据《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要求，

a）具有透视功能的 X 射线设备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

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b）CT机机房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c）具有短时、高剂量率曝光的摄影程序（如 DR、CR、屏片摄影）

机房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当超过时应进行机房外人

员的年有效剂量评估，应不大于 0.25mSv。

PET/CT机房最小有效使用面积不小于 30m2，最小单边长度不小于

4.5m。

不同类型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应不小于表 1-2要求。

表 1-2 不同类型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铅当量厚度要求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铅

当量（mm）

非有用线束方向

铅当量（mm)
C形臂X射线设备机房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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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机房（不含头颅移动CT）
CT模拟定位机房

2.5

5、根据《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 1188－2021）和《医

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GB18466-2005）要求，

对于槽式衰变池贮存方式，所含核素半衰期小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废

液暂存时间超过 30天后可直接解控排放；放射性废水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总α不大于 1.0Bq/L，总β放射性活度浓度不大于 10B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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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2.1 医院概况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 621号，具体位置见图 2-1，

医院始建于 1957年，现已发展为一所以康复医学技术和泌尿外科、肿瘤综合治疗为

品牌特色，集医疗、教学、科研与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市属三级综合公立医院，是黄埔

区首家超千床的区域性中心医院，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附属医院，广州

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学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国家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示范医院。建设单位大力开展各类高新技术，拥有广东省一流手术室，医院

泌尿系统结石微创治疗国内外先进水平，积极打造医学高地，以学科齐全、特色专科

突出、多学科综合优势享誉国内外。

图 2-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地理位置图

2.2 项目周边环境概况

本次验收项目中核医学科场所位于医院的核医学科楼，DSA辐射工作场所位于医

院住院楼六楼心脏中心，两栋楼均位于医院中部位置，其中核医学科楼东侧紧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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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道路、11m处为综合楼；南侧紧邻医院内部道路、5m处为住院楼；西侧紧邻医

院内部道路、9m处为棚房、25m处为医护科；北侧紧邻通道、2m处为中医科楼、28m

处为食堂。住院楼北侧紧邻院内道路、5m处为核医学科楼；东侧紧邻医院内部道路、

15m处为临床教学综合楼；南侧紧邻发热门诊通道；西侧紧邻医院通道、31m处为南

楼。

验收情况：本次验收项目的位置与环评拟确定的位置一致。

2.3 项目回顾

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提升医院整体的医疗服务水平，扩展医院医疗

服务项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委托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2年 8月

13日取得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出具的批复，批复文号：粤环审（2022）196号（见附件

1）。

医院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主要建设内容：

将原放射科楼（共 2层，原放射科设备共有 5台设备，其中 1台乳腺机拆除后，

因场地未落实没有使用，其余 1台数字胃肠机、2台 DR、1台 CT因使用年限较长，

均已报废）整体改建为核医学科楼，其中首层为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二层为核医

学科普通工作场所，在一层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拟建PET/CT机房安装1台PET/CT，

每周一至周五使用 18F和 68Ga两种放射性核素开展 PET诊断（配置 2枚 68Ge校准源），

并在每周六使用 89Sr、223Ra、153Sm三种放射性核素开展转移性骨肿瘤的放射性核素

治疗。拟将医院住院楼 6层原手术室升级改造为心脏中心，在改造后的心脏中心建设

使用 3间 DSA机房，并在 3间机房内各安装一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设备。

医院已于 2022年 12月 29日重新申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粤环辐证（04432））

（见附件 2）。

新申领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已登记环评及其批复中申请的 153Sm、18F、68Ga、89Sr、
223Ra五种放射性核素，1台 PET/CT、以及 2台 DSA共三台射线装置（还有 1间 DSA

机房尚未建设）。

2.4 本次核技术利用项目验收内容

本次项目分为两批次进行验收，具体内容如下。

1、第一批次验收内容（本次验收内容）：医院原放射科楼（共 2层）整体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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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医学科楼，其中首层建设为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二层建设为核医学科普通工

作场所。在首层建设 1间 PET/CT室及其配套功能用房，在 PET/CT机房内安装使用

1台 PET/CT(属Ⅲ类射线装置)，使用放射性核素 18F、68Ga开展 PET项目显像扫描检

查（配置 2枚 68Ge校准源）；使用放射性核素 89Sr、223Ra、153Sm开展转移性骨肿瘤

的放射性核素治疗，本次使用的放射性核素均在本次验收的核医学科场所内使用。配

套建设一个衰变池，衰变池采用自动化并联式设计，衰变池包含 3格池，每格池有效

容积为 7m3，三格总容积为 21m3。

在医院住院楼 6层原手术室升级改造的心脏中心建设 2间手术室（DSA机房），

并在室内各安装使用 1台 DSA。

2、第二批次验收内容：在医院住院楼 6层心脏中心建设 1间手术室（DSA机房），

并在机房内安装使用 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设备（DSA）。

医院核医学科本次验收内容现已竣工，由于目前衰变池中放射性废水较少且不到

排放时间，所以本次验收将不进行放射性废水的检测，待今后医院核医学科放射性废

水符合排放要求时，医院再对废水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作为验收文件一同进行存

档。

3、本次验收项目具体建设规模见表 2-2~2-4。

表 2-2 本项目验收使用核素规模

序号 核素名称
日等效最大操作

量（Bq）
用途 使用场所 活动种类和范围

1 18F 3.25E+07 PET显像

核医学科楼首层

使用乙级非密封

放射性物质工作

场所

2 68Ga 1.09E+07 PET显像

3 89Sr 2.96E+07
转移性骨肿瘤的

放射性核素治疗
4 223Ra 1.00E+08

5 153Sm 4.44E+08

表 2-3 本项目验收使用射线装置清单

序

号
名称

类

别

数

量
型号

最大管

电压

（kV）

最大管

电流

（mA）
工作场所

1 PET/CT Ⅲ 1 GE DiscoveryMI 140 600 核医学科首层

PCT/CT机房

2
数字减影血

管造影设备

（DSA）
Ⅱ 1 飞利浦 Azurion 7 M20型 125 1000 住院楼六层心脏

中心 1号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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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减影血

管造影设备

（DSA）
Ⅱ 1 沈阳东软 NeuAngio 30C

型
125 1000 住院楼六层心脏

中心 2号手术室

表 2-4 本项目验收使用放射源置清单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活度 使用地点

1 Ge-68 Ⅴ类 1 5.5E+7Bq
PET/CT 扫描室

2 Ge-68 Ⅴ类 1 3.5E+6Bq

2.5 项目变动情况

医院除核医学科工作场所专用排风管道的排风口位置从核医学科楼向北侧移动 5m

外，其余建设内容与环评报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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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核医学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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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DSA所在楼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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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工艺流程及源项分析

3.1 工程设备和工艺分析

3.1.1 PET/CT

（1）PET/CT工作流程

订药：本项目开展的 PET/CT诊断项目用的正电子放射性核素 18F、68Ga 为外

购核素，工作人员根据临床诊断所需用药量、病人预约情况，提前一天向放射性核

素供应单位订购，药物每日送药 3次，在约定的时间由药物供应单位以货包的形式

运送至核医学科。之后医院安排专人接收放射性核素，药物货包通过注射室东侧的

传药窗进入注射室，在经确认无误，并完成相关交接、登记手续后，放入储源室。

分装注射：注射前由护士在注射室内的手套箱内用 20mmPb翻转防护罐进行人

工分装。注射时护士手持带 15mmPb注射器屏蔽套的注射器，在分装室西侧注射窗

的屏蔽下为病人注射。

诊断：注射后的病人进入相应注射后候诊室静躺休息（一般注射药物后候诊时

间为 50~60min），待药物充分代谢后，医护人员通过语音呼叫，指导病人进入相

应机房。一般情况下，医护人员语音提示摆位，必要时进入机房指导，随后离开机

房进入控制室，隔室操作对患者进行 PET/CT扫描诊断，每次扫描时间约 15min。

扫描完成后，病人离开机房，根据医生指导在留观室留观，一般留观时间约 10min，

确认无碍后由核医学科北侧出口离开。

验收情况：医院本次验收的核医学科 PET/CT检查项目为单一的检查项目，诊疗

流程一致且诊疗流程与前期环评分析情况一致，能满足医院核医学科今后开展的放射

性诊疗工作。



12

图 3-1 PET/CT诊断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分析示意图

3.1.2 骨转移治疗项目

（1）工作流程

门诊诊断：患者在门诊经过诊断后，医生临床诊断确定患者所需药物的使用量，

并告知患者可能受到的辐射。

订药：本项目 89Sr、223Ra、153Sm均为外购药物。工作人员根据患者临床诊断

所需药物的使用量、预约检查的人数，提前一天向供药单位订购放射性药物，供药

单位在约定的时间送药品，医院核医学科安排专人接收放射性核素，药物货包通过

注射室东侧的传药窗进入注射室，在经确认无误，并完成相关交接、登记手续后，

放入储源室。

注射前准备：骨转移治疗患者在治疗前进入问诊室，医生告知患者注射前后注

意事项，并要求患者在注射前上洗手间，避免在留观期间上洗手间产生废水。

注射药物：开展 89Sr、223Ra、153Sm治疗时，患者进入注射室西侧注射窗处，药

物均为单支成品药物，无需分装，使用时由医护人员在分装室西侧注射窗的屏蔽下

为病人注射。

留观和出院：患者在注射室西侧的注射室接受药物注射后，根据医生指导在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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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观察 20分钟，在留观期间不上洗手间，在留观 20分钟后，如无异常情况，核医学

科工作人员向患者告知出院后注意事项后，患者离开核医学科。

图 3-2骨转移治疗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验收情况：建设单位本次验收项目核医学科骨转移治疗流程与前期环评分析情况

一致，且不会在核医学科内产生放射性废水，能满足医院核医学科今后开展的放射性

诊疗工作。

3.1.3 DSA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主要功能就是透视或摄影，为手术提供放射影像。数字

减影血管造影装置由高压发生器、X射线管、平板探测器、计算机系统（控制装置）、

导管床（含床侧防护帘）和专用机架等设备组成，其中 X射线发生装置包括 X射

线管、高压发生装置和控制装置。X射线管是整台射线装置的辐射源。X射线管由

安装在真空玻璃壳中的阴极和阳极组成，阴极是钨制灯丝，它装在聚焦杯中。当灯

丝通电加热时，电子就“蒸发”出来，而聚焦杯使这些电子聚集成束，直接向嵌在

金属阳极中的靶体射击。高电压加在 X射线管的两极之间，使电子在射到靶体之前

被加速达到很高的速度，高速电子轰击靶体产生 X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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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介入手术流程和产污环节

验收情况：建设单位本次验收项目 DSA诊疗流程与前期环评分析情况一致。能

满足医院诊断和介入治疗工作。

3.2 辐射防护设计与布局

3.2.1 辐射防护

本次验收项目建设的核医学科以及 DSA机房的工作场所设计考虑了邻室（含

楼上、楼下）及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全，墙体、顶棚、门和窗均，采用了较为

优化的设计，工作场所辐射屏蔽参数详见表 3.2-1。

表 3.2-1 本次建设核医学科工作场所环评与竣工防护符合情况表

房间名称 环评屏蔽设计情况 实际验收情况 符合情况

注射室

墙体
240mm实心砖+6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6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22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2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8mmPb 8mmPb

注射窗（注

射室）
45mmPb 45mmPb

废物室

墙体
240mm实心砖+6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6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220mm混凝土+30mm
22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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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评文件

一致

硫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8mmPb 8mmPb

储源室

墙体
240mm实心砖+6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6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22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2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8mmPb 8mmPb

患者通道

墙体
240mm实心砖+6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6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18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18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10mmPb 10mmPb

留观室

墙体
240mm实心砖+8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8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30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30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10mmPb 10mmPb

注射后候

诊室

（2间）

墙体
240mm实心砖+8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8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28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8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10mmPb 10mmPb

卫生间

墙体
240mm实心砖+8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8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28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8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10mmPb 10mmPb

PET/CT机

房
墙体

240mm实心砖+6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6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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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评文件

一致

顶棚
26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6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8mmPb 8mmPb

铅玻璃观

察窗
8mmPb 8mmPb

设备间

墙体
240mm实心砖+6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6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26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6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8mmPb 8mmPb

污洗间

墙体
240mm实心砖+6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6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26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6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8mmPb 8mmPb

卫生通过

间

墙体
240mm实心砖+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240mm实心砖+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
130mm混凝土+30mm

硫酸钡防护涂料

130mm混凝土+30mm硫

酸钡防护涂料

防护门 4mmPb 4mmPb

衰变池

与维修走

廊相邻墙

体

200mm 混凝土+4mmPb

防护涂料

200mm混凝土+4mmPb防

护涂料

其他墙体
200mm 混凝土+4mmPb

防护涂料

200mm混凝土+4mmPb防

护涂料

池体顶板
200mm 混凝土+4mmPb

防护涂料

200mm混凝土+4mmPb防

护涂料

盖板 8mmPb 8mmPb

三废处理 排水管道 4mmPb 4mm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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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管道 2 mmPb 2 mmPb

注：①：混凝土密度≥2.35t/m3，实心砖密度≥1.65t/m3；硫酸钡防护涂料密度≥2.79t/m3；

验收情况：医院核医学科辐射防护设计未发生变动，与环评文件一致，按照环

评文件所设计的方案进行施工。满足环评文件及其相关标准要求。

医院本次验收项目两间 DSA机房防护具体见下表。

表 3.2-2 本项目 DSA工作场所环评与竣工防护符合情况表

机房名

称
环评设计情况 实际验收情况 符合情况

DSA机

房 1
北侧墙体

240mm 实心砖墙+4mmPb铅

板

240mm实心砖墙+4mmPb铅

板

与环评文

件一致DSA机

房 1和
DSA机

房 2

其余墙体 钢骨架+4mmPb铅板 钢骨架+4mmPb铅板

顶棚 120mm 混凝土+4mmPb 铅板 120mm混凝土+4mmPb铅板

防护门 钢骨架+4mmPb铅板 钢骨架+4mmPb铅板

观察窗 4mmPb铅玻璃 4mmPb铅玻璃

地面 120mm 混凝土+4mmPb 铅板 120mm混凝土+4mmPb铅板

注：①混凝土密度 2.35g/cm3，铅板密度不低于 11.35g/cm3，实心砖密度 1.65 g/cm3；

验收情况：医院本次验收所涉及的两间 DSA机房辐射防护与墙体厚度与环评

文件一致，能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中 X射线设备机房的

屏蔽防护铅当量的要求。

3.2.2 工作场所分区及路径规划

验收情况：本次医院验收的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分区以及人员路线的划分与其环评

文件及其批复一致。核医学科内各处通道已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分区标识，并注明检查

通道等，在各出入口也均设置有醒目的标识。验收的两间 DSA机房工作场所分区与

其环评一致。同时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以

及《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要求。

（1）项目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区域划分情况

控制区：将核医学科场所区域：PET/CT机房、设备间、污洗间、留观室、注

射室、注射后候诊室卫生间等划定为控制区（红色区域），在正常诊疗的工作过程

中，区内不得有无关人员滞留，在控制区的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设置醒目的电离

辐射警示标识和工作状态指示灯，并设置视频监控、防护门和门禁装置，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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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控制区，保障该区的辐射安全，控制区应用红色警示线划分。将衰变池内区域

划分为控制区。

监督区：将核素工作场所的淋洗间、操作室、场所出入口外及墙体外 30cm处

等划定为监督区（黄色区域）。监督区不采取专门的防护安全措施，但限制无关人

员进入，并定期检查其辐射水平，监督区应用黄色警示线划分。医院将衰变池安装

上防护门并贴上辐射防护警示标志，防护门上锁，并由医院相关人员保管钥匙，外

部人员无法进入。

（2）项目 DSA工作场所区域划分情况

将两间 DSA机房划定为控制区（红色区域），DSA机房相邻的控制室以及其

余墙体外 30cm处等划定为监督区（黄色区域）。

（3）路径规划

本次医院验收的核医学科的人员路线的划分与其环评文件一致。核医学科内各处

通道进行分区标识，并注明通道等。在各出入口也均设置有醒目的标识，具体人员流

动路线见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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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本次验收项目核医学科工作场所的分区管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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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本次验收项目 DSA工作场所的分区管理图

DSA机房1 DSA机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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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核医学科人流及物流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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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人员配置及培训考核情况

环评情况：医院核医学科拟计划配备 2名核医学技师、3名护士和 2名核医学医

师，该 7名辐射工作人员为拟新聘用。拟为医院 DSA项目配备介入手术医生、护士、

医学影像专业医师/技师，所配备人员从医院内部进行调配。

验收情况：经核实目前医院核医学科安排 6名辐射工作人员参与核医学科的相关

工作，所安排人数能够满足医院目前日常诊疗工作，今后随着病人量的增多，医院核

医学科将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工作人员。包括评片医生 3名，技师 2名，护士 1名，所

配备的人员均取得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医院所有 DSA辐射工作场所共安排 19名工

作人员，其中本次验收项目的两间 DSA机房配备 8名辐射工作人员，所配备的人员

均取得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今后在放射诊疗的开展过程中根据工作量再进行人员配

置以及人员的培训与考核，具体情况如下。

表 3.2-3 核医学科人员情况表

姓名 职位/职务 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 培训时间

赵荣 医生 FS20GD0300194 2020.12.15
杨巧 护士 FS22GD0300219 2022.12.30
乔治 技师 FS22GD0300218 2022.12.30

龚章勇 技师 FS22GD0300213 2022.12.28
李心歆 医生 FS22GD0300214 2022.12.28
段玉姣 医生 FS22GD0300076 2022.06.09

表 3.2-4 DSA人员情况表

姓名 职位/职务 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 考核时间 备注

张铭华 医生 FS20GD0102944 2020.12.31

医院 DSA辐

射工作人员

邓天明 医生 FS20GD0102461 2020.11.30
王冲冲 医生 FS22GD0100417 2022.05.10
胡婵芳 护士 FS21GD0100291 2021.01.22
彭新辉 护士 粤辐防协第 A191918号 2019.9.12
陈金梅 护士 FS22GD0100543 2022.05.19
吴长宇 护士 FS20GD0102750 2020.12.21
彭少志 技师 FS22GD0100364 2022.04.09
陈望明 技师 FS22GD0100404 2022.05.09
吕冉冉 技师 FS20GD0102938 2020.12.31
严跃红 医生 FS21GD0102385 2021.08.15
程全伟 医生 FS21GD0102512 2021.8.26
王瑞鑫 医生 FS20GD0102944 2020.12.31
黄建伟 医生 FS21GD0102104 20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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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景 医生 FS21GD0102138 2021.8.5
梁菲 医生 FS21GD0102077 2021.08.04

曲红光 医生 FS21GD0102077 2021.10.01
陈淑静 护士 FS21GD0102838 2021.08.04
梁敏 医生 FS21GD0102079 2021.08.04

3.3污染源项

验收情况：根据环评报告的分析结果本项目主要污染源有 X射线、γ射线、α、

β表面沾污、放射性废气、放射性液体废物、放射性固体废物等，污染源验收情况

与环评文件污染源项描述一致。

3.4项目其他辐射安全措施

（1）个人辐射防护辅助设施、工作区域其他防护辅助设施

医院已为核医学科场所以及 DSA机房配备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铅衣、

铅围脖、铅帽等（详见表 3.4-1）。在辐射工作中应做好个人的放射防护，以达到

辐射防护的目的。

表 3.4-1 医院本此验收项目防护用品配备情况表

场所 名称 数量 铅当量 配备情况

DSA
机房

工作人员

（个人防护

用品）

围裙

3间共用 6件

0.5mmpb

与环评情况一致

围脖 0.5mmpb
铅眼镜 0.5mmpb
铅帽 0.5mmpb

铅手套 0.5mmpb
工作人员

（辅助防护

用品）

铅屏风 每间机房 1个 2mmpb
铅吊帘 每间机房 1件 0.5mmpb

床侧防护帘 每间机房 2件 0.5mmpb
受检者（成

人） 铅橡胶防护围裙、围

脖
每间机房 1套

0.5mmpb

受检者（儿

童）
0.5mmpb

核医

学科

场所

卫生通过间
铅防护衣、铅围脖、

铅帽、铅眼镜
2套 0.5mmpb

操作室和

PET/CT机

房

铅防护衣、铅围脖、

铅帽、铅眼镜、铅防

护单

2套 0.5mmpb

PET/CT机

房及留观等
铅屏风 5个 10mmPb

由上表可见医院实际所配备的个人防护用品可满足辐射工作人员开展治疗时的

辐射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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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为核医学科以及其他辐射工作场所配备表面污染监测仪、手持式辐射巡测仪

等仪器，详细清单见表3.4-2。

表 3.4-2 医院已配备的防护仪器及设备情况表

场所名

称
装置名称

数

量
装置名称

数

量
备注

核医学

科场所

及其他

辐射工

作场所

验收情况 环评情况

美国Medcom INSPECTOR型

手持数字式表面污染监测仪
2个

美国Medcom INSPECTOR
型手持数字式表面污染监

测仪

1个 增加 1个

芬兰 RAD60便携式数字化个

人辐射剂量监测仪
9个

芬兰RAD60便携式数字化

个人辐射剂量监测仪
9个 与环评一致

上海明核 NT6101-D便携式

Χγ巡测仪
1个

上海明核 NT6101-D便携

式Χγ巡测仪
1个 与环评一致

上海塑旺 SW806Y数字化区

域辐射剂量监控系统
1个

上海塑旺 SW806Y数字化

区域辐射剂量监控系统
1个 与环评一致

上海塑旺 SW83L-GM-LED
高灵敏辐射剂量监测仪（8个

点）

1个
上海塑旺

SW83L-GM-LED高灵敏

辐射剂量监测仪（8个点）

1个 与环评一致

分装柜 1个 分装柜 1个 与环评一致

脚踏式放射性废物桶 6个 脚踏式放射性废物桶 1个 增加 2个

钨合金注射器防护套 3个 钨合金注射器防护套 1个 增加 2个

铅玻璃注射器防护套 2个 铅玻璃注射器防护套 1个 增加 1个

尖锐物收集铅箱 1个 尖锐物收集铅箱 1个 与环评一致

转运防护盒 1个 转运防护盒 1个 与环评一致

FDG转运注射罐 2个 FDG转运注射罐 2个 与环评一致

钨小瓶防护罐 2个 钨小瓶防护罐 2个 与环评一致

β、γ射线防护罐 2个 β、γ射线防护罐 2个 与环评一致

铅罐 2个 铅罐 1个 增加 1个
放射源存储箱 1个 放射源存储箱 1个 与环评一致

质控源存储箱 1个 质控源存储箱 1个 与环评一致

固体废物存储箱 1个 固体废物存储箱 1个 与环评一致

立式注射防护车 1个 立式注射防护车 1个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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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装柜 铅桶

铅屏风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

便携式个人剂量报警仪 手持巡检仪

固定式辐射检测仪 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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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桶 质控源存储箱

固定式辐射检测仪 废物桶

图 3.4-1 现场辐射防护用品及仪器图片

（2）辐射安全警示设施

验收情况：

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经现场核实，医院在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区域的受

检者/患者专用进口/出口的防护门均设置门禁系统，并在走廊位置设置路线指引标

志，在该区域内设置视频监控和语音通话系统，避免注射药物后的受检者/患者进

入非放射性工作区。控制区出、入口均设计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射线装置：医

院在机房外门处设置醒目的电离辐射警示标识、相关警示文字和工作状态警示灯，

射线装置运行出束时有明显灯光警示。机房门设有闭门装置，且工作状态指示灯和

与机房相通的门能有效联动。符合《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

相关要求同时也符合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

DSA辐射工作场所：医院 DSA机房安装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工作状态指示

灯，设置警示语句“射线有害，灯亮勿入”，门灯有效联动，机房大门及防护门均

安装有闭门装置。与环评文件要求一致，能够满足日常辐射工作中的防护警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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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 路线指引标志

PET/CT检查室机房大门 废物室

核医学科场所

DSA机房 1（手术室 1）大门 DSA机房 2（手术室 2）大门

DSA辐射工作场所

图 3.4-2 辐射安全警示设施现场图片

（3）通风设施

验收情况：医院核医学科工作场所专用排风管道的排风口位置从核医学科楼东侧

向北侧移动5m外，排放口所处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改变情况不会对周边环境

造成不利影响。其余内容与环评文件设计情况一致。具体见以下内容。排风管道走向

详见图3.4-4。

验收排风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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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场所环境，防止放射性气体危害人体的健康，医院在核医学科设置了两条

通风系统：①分装柜单独排风系统，排风管道穿分装柜顶部、二楼楼板和屋面楼板后，

在核医学科楼楼顶排放；②核医学科楼放射性区设一条专用排风管道，将各放射性区

域各个工作场所的废气汇集沿患者走廊顶面由南向北，经核医学科楼北侧中部的排风

井垂直向上实施高空排放。排风口均位于核医学科楼屋顶。

排放口均设置了活性炭吸附装置。更换下的废活性炭也属于放射性固体废物，医

院每年定期委托专业单位进行更换，更换下的活性炭直接由拥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回收

处理。

本项目核医学科场所的放射性废气通过专用放射性排风管道引至大楼屋脊外排，

符合《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中的相关要求同时也符合环评文件及

其批复的要求。

本此验收的两间DSA机房内均设置有排放量为 500m3/h机械排风装置，其中DSA

机房 1室内有效容积为 143m3、DSA机房 2为 135m3，DSA机房 1室内有效换气次数

为 3.5次，DSA机房 2有效换气次数为 3.7次，能保证机房内有良好的通风；排风扇

安装在各机房吊顶处，穿过墙体后接机房整体通风管道排向外界，且在排风管道穿过

墙体处用 4mmPb 铅板包裹。符合《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相

关要求同时也符合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

核医学科排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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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科排风口

图 3.4-3 项目放射性废气排放口实景图

图3.4-4 核医学科工作场所排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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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 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原排风管道设计图

图3.4-6 DSA工作场所排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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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项目射线装置机房布局分析

以下为本次验收项目射线装置机房的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放射诊断放射防

护要求》（GBZ130-2020）的要求对比分析情况，具体见表 3.5-1。
表 3.5-1 机房使用空间分析

机房名称 项目 环评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 GBZ130-2020）
对 X 射线设备机房

使用面积、单边长

度的要求

PET/CT室

是否独立机房 独立的机房 独立的机房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

用面积 30m2，机房

内最小单边长度

4.5m。

机房面积
33.1m2

（6.9m×4.8m）

34.07m2

（7.28m×4.68m）

最小单边长度 4.8m 4.68m

DSA机房 1

是否独立机房 独立的机房 独立的机房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

用面积 30m2，机房

内最小单边长度

4.5m。

机房面积
53.71m2

（6.55m×8.20m）

53.71m2

（6.55m×8.20m）

最小单边长度 6.55m 6.55m

DSA机房 2

是否独立机房 独立的机房 独立的机房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

用面积 30m2，机房

内最小单边长度

4.5m。

机房面积
50.32m2

（6.29m×8.00m）

50.32m2

（6.29m×8.00m）

最小单边长度 6.29m 6.29m

验收情况：经核实医院本次验收项目射线装置机房有效使用面积与最小单边长

均符合《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要求。

3.6 三废的治理

DSA机房辐射工作场所区域：

验收情况：本项目的 DSA均是在显示屏上直接显示影像，不会产生含有重金

属银的废显影水、废定影水。本次 DSA项目的辐射源是 X射线发生装置，接通电

源时，X射线发生装置产生 X射线，断开电源时，X射线消失，无放射性三废产生，

但辐射场所可能因 X 射线对空气的电离产生微量的非放射性的氮氧化物和臭氧。

DSA机房设置了动力排风装置，能保持机房内良好的通风。

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区域：

1、放射性废水处理

本次验收项目核医学科场所正常情况下产生的需要外排的液态污染物主要含

有放射性核素 18F、68Ga。医院在辐射工作场所内设计了独立的专用厕所，并配套建



32

设 1个衰变池，对含该 2种放射性核素废水进行存储处理。

验收情况：医院在核医学科西北角地下设置了衰变池，用于收集和存放影像诊

断区域产生的含 18F、68Ga 两种放射性核素的废水。衰变池采取室外地面浇筑混凝

土密封方式，由 2个沉渣池、1个清水池和 3个并联间歇式设计的衰变池组成，单

个衰变池容积为 7m3，总有效容积 21m3。衰变池设置了独立排水管道，整个核医学

科放射性废水统一汇集到衰变池中。放射性废水管道线路主要铺设在控制区内地面

下方，淋洗间、卫生间和污洗间废水经管道汇集向北排至衰变池。待满足排放标准

后排至政管网。

衰变池周围无固定停留工作岗位，衰变池靠近核医学工作场所，最大可能的缩

减了放射废水管道敷设长度，减少了维修检修的辐射风险。医院核医学科放射性废

水管道均铺设在地板下方约 0.2m深，且各排水管道为具有辐射屏蔽效果的特殊管

道，屏蔽厚度为 4mmPb，检修口设置于衰变池上方。

本次验收项目衰变池的设计结构、容积、建设方式及建设位置与环评报告所述

情况一致。

图 3.6-1 衰变池

2、放射性废气

验收情况：据悉医院的核医学科设置 2套排风系统和 1套新风系统，①分装柜单

独排风系统，排风管道穿分装柜顶部、二楼楼板和屋面楼板后，在核医学科楼楼顶排

放；②核医学科楼放射性区设一条专用排风管道，将各放射性区域各个工作场所的废

气汇集沿患者走廊顶面由南向北，经核医学科楼北侧中部的排风井垂直向上实施高空

排放。每套排风系统设有独立风机、管线设有止回阀，不存在回流现象，可保持工作

场所的负压和各区之间的压差，以防止放射性气体及气溶胶对工作场所造成交叉污

染，保证场所内的通风良好。排放口处设置活性炭过滤装置，放射性废气经活性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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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装置过滤后排放，排放口位于本项目所在核医学科楼屋顶，排放口高于本建筑物的

屋脊，符合《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中的相关要求同时也符合环评

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

3、放射性固体废物

验收情况：经核查，医院核医学科已按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设置要求处理各场

所所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

本项目核医学科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受检者或患者使用的一次性注射器、棉

棒、一次性卫生防护用品和垫料、通风系统退换的过滤装置等物品。本项目运行时将

放射性固体废物先置于放射性废物桶内，当废物装满后，将袋封好，贴上标签，内容

包括放射性同位素种类、封口时间等，暂存于废物桶内，待放射性物质自行衰变后的

活度降至清洁解控水平以下，再集中按普通医疗废物处理。放射性废物桶外表面设有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本项目使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等尖锐性放射性废物，放置在专门

的铅废物盒内统一处理。校准源的退役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的相关要求，交回生产单位、返回原出口方或者送交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

存。另外，核医学科废气排放口更换下的废活性炭也属于放射性固体废物，医院每年

定期委托专业单位进行更换，更换下的活性炭直接由拥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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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2 衰变池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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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3 衰变池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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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13.1结论

13.1.1项目概况

（1）核医学项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 621号，建设单位拟将放射

科楼一层改建为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拟安装 1台 PET/CT，使用 18F和 68Ga两种

放射性核素开展 PET诊断（配置 2枚 68Ge校准源），并使用 89Sr、223Ra、153Sm三种

放射性核素开展转移性骨肿瘤的放射性核素治疗。

（2）DSA项目

建设单位拟将住院楼 6层原手术室升级改造成心脏中心，并在升级改造后的心脏

中心扩建 3间 DSA机房，并在 3间机 DSA机房内各安装一台 DSA（125kV，1000mA）。

13.1.2项目选址

本项目核医学科和 3间 DSA机房 50m范围内均位于医院内部，且经现场调查核

实，项目所在位置 200m范围内无幼儿园和小学等敏感目标，项目选址符合辐射工作

场所的选址原则，选址合理。

13.1.3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评价机构技术人员对本项目所在位置及周边环境进行了现场调查，并检测项目拟

建位置及周边场所环境的γ剂量率，现场检测共布设了 83个点位，其中 1-56、62-67、

70-74、78-83共 73个检测点位为室内检测点，检测结果为 132-168nGy/h，57-61、68-69、

75-77共 10个检测点位为室外检测点，检测结果为 136-146nGy/h，根据《中国环境天

然放射性水平》（原子能出版社 1995年）对广州地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

究结果：室内剂量率调查水平为 166.6-242.2nGy/h，室外剂量率调查水平为

116.8-169nGy/h。由此可见，本项目周边γ辐射剂量率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

中广州地区室内和室外γ辐射剂量率调查水平处在同一水平。

13.1.4工程分析与源项

（1）核医学项目

通过对本项目核医学科工作原理、设备组成、工艺流程的分析，确定本项目核医

学科主要辐射影响因子为 18F和 68Ga 的γ射线贯穿辐射、89Sr和 153Sm发出的β射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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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致辐射、223Ra发出的α射线和韧致辐射、β表面污染、放射性固体废物、放射性废液、

放射性废气。

（2）DSA项目

通过对本项目 DSA的工作原理、设备组成、工艺流程的分析，确定本项目 DSA

主要辐射影响因子是 X射线，臭氧及氮氧化物。

13.1.5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1）核医学项目

根据对建设单位拟建核医学辐射工作场所的辐射防护设施分析、理论计算，核医

学辐射工作场所拟采取的各项辐射防护及污染防治措施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

对辐射防护和《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安全操作以及防护监测的要

求。

（2）DSA项目

根据对建设单位拟建 DSA的辐射防护设施分析、理论计算，DSA项目拟采取的

各项辐射防护及污染防治措施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和《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对辐射防护、安全

操作以及防护监测的要求。

13.1.6环境影响评价

（1）核医学项目

通过预测分析，本项目核医学科在正常运行后，场所周围剂量率满足《核医学辐

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中“放射性药物分装柜、通风柜、注射窗等设备

外表面 30cm处人员操作位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μSv/h，放射性药物合成和分装

箱体非正对人员操作位表面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μSv/h”的要求。

排水管道外表面 30cm、排气管道外表面 30cm、废物桶外表面 30cm周围剂量当

量率满足《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中“固体放射性废物收集桶

外表面 30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μSv/h”的要求。

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年有效剂量满足《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HJ1188-2021）中“一般情况下，职业照射的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5mSv/a；公众照射

的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0.1mSv/a。”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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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核医学科设置有 2套排风系统，经分析可知，排放前设置有活性炭过滤装

置，且排放口设置位置位于核医学科天台中部位置，高于所在建筑屋顶，远离临近的

高层建筑，排放口设计基本合理。

本项目核医学设有专用的废物间及暂存处理工艺流程，含放射性的废物未达到清

洁解控水平不会流出场所，项目运行期放射性废物按要求进行收集、暂存和处理后不

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本项目核医学科设置有核医学科废水暂存系统“衰变池”，经分析可知，衰变池

容积满足要求《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7.3.3.1a）所含核素

半衰期小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废液暂存时间超过 30天后可直接解控排放”，排放口的

放射性活度和浓度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

要求。

（2）DSA项目

通过预测分析，本项目 DSA在正常运行后，3间 DSA机房外周围剂量率摄影模

式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中规定的“具有短时、高剂量率

曝光的摄影程序（如 DR、CR、屏片摄影）机房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Gy/h”；

透视模式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中规定的“具有透视功能

的 X射线设备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年有效剂量满足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18871-2002）而设定的本项目的剂量约束值：工作人员的剂量不超过 5mSv/a，

公众的剂量不超过 0.1mSv/a。

13.1.7辐射安全管理

建设单位已成立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并已经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辐射监测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台账管理制度》、《放射性废物

的管理制度》、《放射性药物操作规程》、《放射性药物的管理制度》、《放射源的

管理制度》等制度，并承诺进一步落实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建设单位现有的辐射安全

管理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本评价项目建设方案中已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和有关辐射防护要求进行

辐射工作场所建设，在完善本次评价对该项目提出的各项要求及措施，则本评价正常

运行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能符合辐射环境保护的要求，从环境保护和辐射防护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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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评价项目是可行的。

审批部门的审批决定：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委托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2年 8月 13日

取得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出具的批复，批复文号：粤环审（2022）196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你单位报批的《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编

号为 21DLFSHP040）等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单位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 621号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五医院内。项目主要内容为：

将医院中部位置原放射科改建为核医学科，在核医学科一层设置核医学乙级非密

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建设 1间 PET/CT机房及相关配套功能用房，在 PET/CT机

房内新增安装使用 1台 PET/CT（属于Ⅲ类射线装置），使用放射性核素氟-18和镓-68

开展正电子显像诊断，配套使用 2 枚锗-68 放射源（均属Ⅴ类放射源）用于 PET/CT

校准。使用放射性核素锶-89、镭-223和钐-153用于骨肿瘤的治疗。

将医院住院楼六层手术室改建为心脏中心，建设 3间介入手术室，在各手术室内

分别新增安装使用 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最大管电压均为 125千伏，最大管电

流均为 1000毫安，均属Ⅱ类射线装置）用于介入手术中的放射诊疗。

二、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组织专家对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审，出具的评估

意见认为，报告表有关该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价内容，以

及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合理可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总体可信，你单位应按照

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

三、项目在建设核运行中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措施以及

安全责任，确保辐射工作人员有效剂量约束值低于 5毫希沃特/年，公众剂量控制值

低于 0.1毫希沃特/年。

四、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你单位应按规定的

程序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

五、项目的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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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环境保护措施及落实情况

表 5-1 环评环境保护措施及落实情况

环评要求 执行情况

本次项目评价的建设区域设计考虑了邻室（含

楼上、楼下）及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全，

墙体、顶棚、门和窗均，采用了较为优化的设

计。项目的场所布局与机房的使用空间满足《放

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要

求。

已完成。

医院对本次项目建设区域各房间墙体、门窗等

采取了设计优化的防护设施。项目的场所布局

与机房的使用空间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

求》（GBZ130-2020）的要求。

以机房屏蔽墙、观察窗和防护门等屏蔽体为界，

将新核医学科场所区域：将注射室、废物室、

储源室、2间注射后候诊室、卫生间、留观室、

污洗间、设备间、PET/CT机房、患者通道以及

衰变池内区域划为控制区；将DSA机房屏蔽墙、

观察窗和防护门等屏蔽体为界，机房内划定为

控制区；将操作室、卫生通过间、淋洗间、控

制区外 30cm 处等区域划分为监督区；将 DSA
机房门和机房墙外 0.3m的区域、控制室、电机

房划定为监督区。

已完成。

医院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分区管理，设立监督

区和控制区制度。标识出醒目的人员行走路线。

医院拟为本次项目配备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

铅橡胶围裙、铅橡胶颈套、铅橡胶帽子、铅防

护眼镜等。在辐射工作中应做好个人的放射防

护，以达到辐射防护的目的。以上防护用品可

满足辐射工作人员开展诊疗工作时的个人辐射

防护要求。医院还拟配备注射器屏蔽套、移动

铅屏风等辐射防护设备。

已落实。

医院已配备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具体见表

3.4-1。增加的防护仪器和设备见表 3.4-2。

医院拟在本次建设区域的受检者专用进口的防

护门和受检者出口防护门均设置门禁系统，并

拟在走廊位置设置路线指引标志，拟在该区域

内设置视频监控和语音通话系统，避免注射药

物后的受检者进入非放射性工作区。控制区出、

入口均设计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拟在机房外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工作状态

指示灯，机房门拟安装闭门装置。

已落实。

医院在建设区域受检者各专用进出口均设置门

禁系统，在走廊位置设置了路线指引标志。且

在该区域设置视频监控和语音通话系统。控制

区出入口均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志。DSA机房

外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工作状态指示

灯，且机房大门安装有闭门装置。

医院核医学科拟设置 2 套排风系统和 1套新风

系统，核医学科注射室的手套箱拟设有独立的

排风管道，其余辐射工作场所设置有 1套排风

系统，排风管道接各辐射工作场所，在核医学

科储源室汇聚后，穿过东侧墙体接排风管道直

达核医学科楼屋顶面排出；本项目 DSA机房均

拟设置机械排风装置，排风扇安装在各机房吊

顶处，穿过墙体后接手术室整体通风管道排向

医院核医学科设置 2套排风系统和 1 套新风系

统，①分装柜单独排风系统，排风管道穿分装

柜顶部、二楼楼板和屋面楼板后，在核医学科

楼楼顶排放；②核医学科楼放射性区设一条专

用排风管道，将各放射性区域各个工作场所的

废气汇集沿患者走廊顶面由南向北，经核医学

科楼北侧中部的排风井垂直向上实施高空排

放。排风口均位于核医学科楼屋顶，均设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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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 炭吸附装置，符合《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

（GBZ120-2020）中的相关要求。医院 DSA所

涉及的辐射工作场所设置有机械排风装置，能

满足各机房场所的良好通风。具体见表 3中 3.4
小节通风设施。

表 5-2 GBZ120-2020标准的专项要求落实情况

GBZ120-2020标准要求 符合情况

地面：地板与墙壁接缝无缝隙 符合：地板与墙壁接缝无缝隙

表面：易清洗 符合：地面采用地板胶，注射台采用不锈钢

清洗和去污设备 符合：洗污间等具有清洗和去污设备

有较好的通风，需要通风橱，一般风速不小于

1m/s，酌情设置过滤装置，排放口高度高于本

建筑屋脊

符合：核医学科分装室内安装有分装柜放射性

药物分装操作。分装柜设置有独立排风管道和

活性炭过滤排风系统，排风管上行至楼顶排

放，排放口高于楼屋面。

应有收集放射性废物的容器

符合：医院核医学科已根据计划使用核素药物

的半衰期分别设置了带屏蔽的放射性废物桶和

专门存储放射性废物的存储室。将根据放射性

固体废物所使用的半衰期长短、核素类别、使

用日期分别存放 10半衰期，待满足清洁解控要

求后，按一般医疗垃圾进行处理。对住院病房

服药后患者用过的被服，统一收集暂存于洗消

间，待放置一段时间后进行清洗。

表 5-3 项目场所与 GBZ130-2020标准对照表

《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20）要求
场所设置情况

是否满

足要求

X 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应充分考虑邻室

（含楼上和楼下）及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

全

辐射工作场所采取相应的屏蔽防护

措施，考虑了邻室（含楼上）及周

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全

是

对新建、改扩建和扩建的 X射线机房，其最

小有效使用面积、最小单边长度应不小于

（GBZ130-2020）中表 2的要求

项目机房均设置了单独机房，满足

要求。
是

机房应设置动力排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设有完善的通风系统，能保持良好

的通风
是

机房门外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放射防护注

意事项、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灯箱处应设

警示语句；机房门应有闭门装置，且工作状态

指示灯和与机房相通的门能有效联动

机房门口设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醒目指示灯，放射防护注意事项等，

并且机房门有闭门装置，工作状态

指示灯和机房屏蔽门能有效联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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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HJ 1188标准的专项要求落实情况

《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HJ 1188-2021）要求
符合情况

是否满

足要求

开展核医学活动的工作场所应实行分级管理。

开展核医学活动的辐射工作场所应划分出控

制区和监督区，合理布局工作场所，规划好人

流、物流、气流路径，妥善收集、暂存和处理

核医学活动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医院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分区管

理，设立监督区和控制区制度。标

识出醒目的人员行走路线。

是

医疗机构应对开展核医学活动的工作场所和

周围环境进行定期的辐射监测和评估，证明采

取的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的合理性。

医院制定了完善的辐射检测计划，

每天放射诊疗工作结束后对核医学

工作场所进行检测，每个季度自行

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辐射测量及防

护设施检查，

是

开展核医学活动的医疗机构应制定恰当的辐

射事故应急预案，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和响

应工作安排，有效防范辐射事故或缓解辐射事

故的后果。

医院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是

规划、设计、建设核医学工作场所和开展核医

学活动的过程中，遵循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

使得核医学活动涉及的相关个人受照剂量的

大小、受到照射的人数和受到照射的可能性保

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的水平。

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布局合理，辐

射防护设计能满足确保辐射工作人

员及公众的受照剂量能满足要求。

是

核医学工作场所应保持良好的通风，工作场所

的气流流向应遵循自清洁区向监督区再向控

制区的方向设计，保持工作场所的负压和各区

之间的压差，以防止放射性气体及气溶胶对工

作场所造成交叉污染。

医院核医学科设置 2套排风系统和

1套新风系统，且各风路上设置有

止回阀，各风路出口均高于所在建

筑物屋脊并设置有专门的过滤装

置，能满足各机房场所的良好通风。

是

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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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CT机房大门 注射室

过道 出口

留观室 淋洗间、去污间

注射后候诊室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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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CT室 污洗间

DSA防护用品

控制室 DSA机房 1

DSA机房 2 DSA机房大门

图 5-1 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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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6.1监测分析方法

为验证本项目正常运行过程中对周围环境的辐射影响，医院委托广州乐邦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职康防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本次

验收项目核医学科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表面污染水平及两间 DSA机房辐射工作场

所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进行监测。通过现场监测结果与相关技术标准、环评文件及其

批复文件的要求进行对比，确认该项目投入运行后，对周围环境和相关人员的辐射影

响情况

6.1监测概况和监测仪器质量保证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由验收监测单位负责：

1、检测前制定检测方案，合理布设检测点位，选择检测点位时充分考虑使检测

结果具有代表性，以保证检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2、检测所用仪器经国家法定计量检定部门检定合格，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

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3、定期参加上级技术部门及其他监测单位组织的仪器比对；通过仪器的期间核

查或绘制质量控制图等质控手段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4、检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严格按照《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及仪器

作业指导书的有关规定实行，检测人员经考核合格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

5、验收报告严格按相关技术规范编制，数据处理及汇总经相关人员校核、检测

报告经质量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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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内容

7.1现场验收检测：

（1）检测内容：医院本次验收项目为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表

面污染水平及两间 DSA机房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具体现场监测结果见表 7-1~7-7，

检测布点图见图 7-1~图 7-6。

（2）检测地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核医学科及住院楼 6层心脏中心。

（3）检测依据：GBZ 120-2020《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T14056.1-2008《表

面污染测定第 1部分：β发射体（Eβmax>0.15MeV）和α发射体》、GBZ 130-2020《放射

诊断放射防护要求》、《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辐射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4）检测仪器：

（5）检测时间：2023.3.23。

（6）检测因子：剂量当量率、表面污染水平。

7.1.1 核医学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检测

表 7-1 核医学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检测结果

检测场所 测量位置
α表面污染水平

(Bq/cm2)
β表面污染水平

(Bq/cm2)

注射室

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通风柜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注射窗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储源室
储存箱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铅盒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004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BH3206） AT1123辐射检测仪（54928）

生产厂家：中核 生产厂家：ATOMTEX

检定证书编号：JL2201170051 检定证书编号：JL2201170071

检定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检定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检定日期：2022-6-6；有效期：1年

能量响应：25 keV~3 MeV

探头量程：50 nSv/h~10 Sv/h

检定日期 2022-6-6；有效期：1年

http://www.sepa.gov.cn/tech/hjbz/bzwb/hxxhj/xgjcffbz/199312/t19931206_820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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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废物间

铅桶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注射后候诊室 1

床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铅桶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卫生间

洗手台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便池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注射后候诊室 2

床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铅桶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留观室

椅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污洗间

洗手台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PET/CT机房

诊断床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操作室床椅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操作室桌面 未检出 未检出

设备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患者走廊

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入口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入口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出口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出口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卫生通过间 淋浴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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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未检出 未检出

墙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门把手表面 未检出 未检出

注：1、α表面污染水平检出限值 0.02Bq/cm2；β表面污染水平检出限值 0.07Bq/cm2。2、检测工况：

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水平检测前操作过活度为 370MBq的 18F，本次检测是在医院做完

清洁之后进行的检测。

附表：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Bq/cm2

表面类型
α放射性物质

β放射性物质
极毒性 其他

工作台、设备、墙

壁、地面

控制区 4 4×10 4×10

监督区 4×10-1 4 4

工作服、手套、工

作鞋
控制区、监督区 4×10-1 4×10-1 4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2 4×10-2 4×10-1

从表 7-1中可看出，核医学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水平未测出，符合 GBZ18871-2002《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中规定的工作场所控制区α表面污染小于 4Bq/cm2，

β表面污染小于 40Bq/cm2的要求。

7.1.2 核医学工作场所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

由于现场检测条件的原因，本次核医学科工作场所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结果表

7-3中的数据引用控评报告检测数据，医院所使用的核素 153Sm、18F、68Ga、89Sr、223Ra

均是在本次验收的的核医学辐射工作场所内使用，本次验收检测以使用核素 18F做检测

条件。

表 7-2 核医学工作场所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结果

检测场所 测量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μSv/h)
测量条件

注射后候诊室①

西面防护门外 30cm上 0.735

注射 370MBq的 18F患者

平躺于床上；

西面防护门外 30cm左 0.800

西面防护门外 30cm中 0.730

西面防护门外 30cm下 0.831

西面防护门外 30cm右 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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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面墙体外 30cm 0.397

北面墙体外 30cm（卫生间） 0.366

东面墙体外 30cm 0.257

南面墙体外 30cm（废物间） 0.284

顶棚上方 30cm（学习/会议室） 0.272

注射后候诊室②

西面墙体外 30cm 0.264

注射 370MBq的 18F患者

平躺于床上

西面防护门外 30cm上 0.808

西面防护门外 30cm左 0.826

西面防护门外 30cm中 0.766

西面防护门外 30cm下 0.828

西面防护门外 30cm右 0.802

南面墙体外 30cm（卫生间） 0.377

北面墙体外 30cm 0.280

东面墙体外 30cm 0.251

顶棚上方 30cm（女更衣室） 0.269

留观室

东面墙体外 30cm 0.243

注射 370MBq的 18F患者

经过约 45分钟后于留观

室内

东面防护门外 30cm上 0.470

东面防护门外 30cm左 0.477

东面防护门外 30cm中 0.441

东面防护门外 30cm下 0.482

东面防护门外 30cm右 0.449

南面墙体外 30cm（污洗间） 0.244

北面墙体外 30cm 0.325

西面墙体外 30cm 0.328

顶棚上方 30cm（主任办公室） 0.299

PET/CT机房

操作位 0.259

患者注射 370MBq的
18F，平躺于床上；

PET/CT出束工况：

120kV，250mA

南面墙体外 30cm（操作室） 0.261

电缆出线口外 30cm 0.261

观察窗表面 30cm上 0.263

观察窗表面 30cm左 0.265

观察窗表面 30cm中 0.263

观察窗表面 30cm下 0.262

观察窗表面 30cm右 0.264

南面防护门外 30cm上（操作室） 0.260

南面防护门外 30cm左（操作室） 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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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防护门外 30cm中（操作室） 0.262

南面防护门外 30cm下（操作室） 0.269

南面防护门外 30cm右（操作室） 0.265

东面墙体外 30cm 0.267

东面防护门外 30cm上 0.268

东面防护门外 30cm左 0.265

东面防护门外 30cm中 0.265

东面防护门外 30cm下 0.269

东面防护门外 30cm右 0.264

北面墙体外 30cm（污洗间） 0.266

北面防护门外 30cm上（设备间） 0.272

北面防护门外 30cm左（设备间） 0.271

北面防护门外 30cm中（设备间） 0.263

北面防护门外 30cm下（设备间） 0.274

北面防护门外 30cm右（设备间） 0.272

北面墙体外 30cm（设备间） 0.267

西面墙体外 30cm左 0.288

西面墙体外 30cm右 0.280

顶棚上方 30cm（阅片室） 0.288

顶棚上方 30cm（打印室） 0.291

患者走廊

南面防护门外 30cm上（入口） 0.462

患者注射 370MBq的 18F

南面防护门外 30cm左（入口） 0.426

南面防护门外 30cm中（入口） 0.405

南面防护门外 30cm下（入口） 0.480

南面防护门外 30cm右（入口） 0.490

北面防护门外 30cm上（出口） 0.217

北面防护门外 30cm左（出口） 0.235

北面防护门外 30cm中（出口）） 0.219

北面防护门外 30cm下（出口） 0.235

北面防护门外 30cm右（出口） 0.233

顶棚上方 30cm（二楼走廊） 0.269

衰变池

衰变池上方 0.328
放射性废水若干；

衰变池南面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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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变池西面 0.304

衰变池北面 0.276

衰变池东面 0.320

核医学科室外测

点

北面约 2m中医科楼 0.253

注射 300MBq的 18F患者

于核医学科场所内活动

东面约 11m临床教学综合楼 0.256

南面约 5m住院楼 0.236

西南面约 43m发热门诊 0.232

西南面约 43m南楼 0.235

西面约 9m棚房 0.251

西面约 27m医护科 0.234

西北面约 29m北楼 0.246

西北面约 43m总务科仓库 0.236

北面约 28m医院食堂 0.233

东北面约 33m营养科楼 0.239

东北面约 39m总务科楼 0.238

南面室外公共场所 0.245

东南面室外公共场所 0.251

注：1、以上述测量结果除特别注明外，距四周屏蔽体距离为 30cm，机房上方检测点距地面为 100cm，

机房下方检测点距楼下地面为 170cm。

表 7-3 核医学工作场所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结果

检测场所 测量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测量条件

分装柜

铅玻璃观察窗表面 5cm 0.70

370MBq的 18F药物置

于柜内，外加

11100MBq的 18F药物

置于铅罐放于柜内

分装柜前外表面 5cm 0.59

分装柜右侧外表面 5cm 0.26

分装柜右侧门外表面 5cm 0.25

分装柜下方外表面 5cm 0.49

左手洞外表面 5cm（关） 0.98

左手洞外表面 5cm（开） 214

右手洞外表面 5cm（关） 0.95

右手洞外表面 5cm（开） 224

工作人员身位（腹部，手洞开) 3.1

工作人员身位（胸部，手洞开) 3.21

工作人员身位（脖子，手洞开) 1.15

工作人员身位（眼睛，手洞开)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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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室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中部） 0

370MBq的 18F药物置

于室内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缝） 0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左缝） 0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右缝） 0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下缝） 0

东墙外表面 30cm 0

南墙外表面 30cm 0

西墙外表面 30cm 0.07

北墙外表面 30cm 0.05

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中部） 0.20

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缝） 0.22

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左缝） 0.19

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右缝） 0.25

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下缝） 0.24

传药窗外表面 30cm 0.30

消火栓外表面 30cm 0.30

顶盖上方 30cm（资料室） 0

顶盖上方 30cm（骨密度室） 0

储源室

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中部） 0.08

11100MBq的 18F置于

室内铅罐中；148MBq

的 89Sr置于室内铅罐

中

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上缝） 0.07

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左缝） 0.06

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右缝） 0.06

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下缝） 0.06

东墙外表面 30cm 0

南墙外表面 30cm 0

西墙外表面 30cm 0.05

北墙外表面 30cm 0

顶盖上方 30cm（资料室） 0

顶盖上方 30cm（物理室） 0

废物间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中部） 0

放射性物质若干；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缝） 0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左缝） 0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右缝） 0

南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下缝） 0

东墙外表面 30c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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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墙外表面 30cm 0.05

西墙外表面 30cm 0

北墙外表面 30cm 0

西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中部） 0

西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缝） 0

西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左缝） 0.06

西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右缝） 0

西墙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下缝） 0

顶盖上方 30cm（物理室） 0

顶盖上方 30cm（资料室） 0

卫生间

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中部） 2.5

740MBq的 18F药物裸

露置于室内；

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上缝） 2.2

防护门外表面 30cm（左缝） 2.3

防护门外表面 30cm（右缝） 2.3

防护门外表面 30cm（下缝） 2.4

东墙外表面 30cm 0.15

南墙外表面 30cm 0.72

西墙外表面 30cm 0.35

北墙外表面 30cm 0.28

顶盖上方 30cm（学习/会议室） 0

顶盖上方 30cm（物理室） 0

本底值 0.17μSv/h~0.20μSv/h
注：1、以上测量结果均扣除本底；2、探测下限为 0.05μSv/h。

根据表 7-2和表 7-3现场检测数据以及本项目核医学场所监督分区的划分可知，其

控制区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为 0.18~2.5μSv/h，其中控制区最大值检测点位于卫生间防护

门外表面 30cm（中部）；监督区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为 0.251~0.328μSv/h，其中监督区

最大值检测点位于留观室西面墙体外 30cm处。检测结果符合环评剂量控制目标不大于

的 2.5μSv/h要求。

本次验收项目核医学场所分装柜现场检测数据中左手洞外表面 5cm（开）、右手洞

外表面 5cm（开）、工作人员身位（腹部，手洞开)、工作人员身位（胸部，手洞开)所

测量较大值均为手洞打开时测得，本次选取手洞关闭时测量最大值进行分析。因此测量

最大值处为左手洞外表面 5cm（关），最大值为 0.98μSv/h，检测结果符合环评剂量控

制目标不大于的 2.5μSv/h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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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DSA机房 1（1号手术室）和 DSA机房 2（2号手术室）及周围工作场所剂量

当量率检测

本次验收项目 DSA辐射工作场所现场检测数据采用医院年度检测报告中的数据进

行分析评价，具体内容见下表。

7-4 1号手术室辐射工作场所辐射水平检测结果

测点

编号
检测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1 工作人员操作位 0.16
2

观察窗处 30cm处

左侧 0.30
3 中间 0.16
4 右侧 0.17
5 上方 0.17
6 下方 0.17
7

机房防护门M1 外 30cm处

左侧 0.21
8 中间 0.16
9 右侧 0.17
10 上方 0.17
11 下方 0.23
12

机房防护门M2 外 30cm处

左侧 0.16
13 中间 0.15
14 右侧 0.16
15 上方 0.15
16 下方 0.30
17

机房防护门M3 外 30cm处

左侧 0.16
18 中间 0.16
19 右侧 0.16
20 上方 0.15
21 下方 0.15
22

东侧防护墙外 30cm处
左侧 0.16

23 右侧 0.15
24

西侧防护墙外 30cm处

左侧 0.15
25 中间 0.16
26 右侧 0.17
27

北侧防护墙外 30cm处
中间 0.16

28 右侧 0.15
29

顶棚上方距地面 100cm处（天台）

南侧 0.16
30 中间 0.16
31 北侧 0.15
32

地面下方距地面 170cm处
病房 16 0.16

33 病房 17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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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工况

79kV、12.8mA、水模+1.5mm 铜板、透视模式

78kV、13.8mA、水模+1.5mm 铜板、透视模式（机房防护门M1 外 30cm处，

补测）

7-5 1号手术室术者位辐射水平检测结果

测点

编号
检测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

率（μSv/h）
标准要求

1 第

一

术

者

位

头部（离地高度 155cm） 9.57

≤400μSv/h

2 胸部（离地高度 125cm） 10.4
3 腹部（离地高度 105cm） 15.5
4 下肢（离地高度 80cm） 18.6
5 足部（离地高度 20cm） 15.3
6 第

二

术

者

位

头部（离地高度 155cm） 45.7
7 胸部（离地高度 125cm） 97.9
8 腹部（离地高度 105cm） 96.6
9 下肢（离地高度 80cm） 13.6
10 足部（离地高度 20cm） 10.2

检测条件 61kV、5.6mA、水模

7-6 2号手术室辐射工作场所辐射水平检测结果

测点

编号
检测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1 工作人员操作位 0.23
2

观察窗处 30cm处

中部 0.31
3 上方 0.28
4 下方 0.32
5 左侧 0.27
6 右侧 0.30
7

机房防护门M1 外 30cm处

中部 0.23
8 上方 0.24
9 下方 0.22
10 左侧 0.31
11 右侧 0.22
12

机房防护门M2 外 30cm处

中部 0.23
13 上方 0.21
14 下方 0.22
15 左侧 0.21
16 右侧 0.21
17

机房防护门M3 外 30cm处

中部 0.51
18 上方 1.06
19 下方 1.93
20 左侧 0.69
21 右侧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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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侧防护墙外 30cm处 0.22

23 南侧防护墙外 30cm处 0.21

24 西侧防护墙外 30cm处 0.22
25 北侧防护墙外 30cm处 0.22
26 顶棚上方（楼上）距顶棚地面 100cm（天台） 0.21
27 机房地面下方（楼下）距楼下地面 170cm（511房） 0.20
28 中央控制屏 1外表面 30cm 0.20
29 中央控制屏 2外表面 30cm 0.20
30 内嵌柜 1外表面 30cm 0.21
31 内嵌柜 2外表面 30cm 0.22
32 存储柜外表面 30cm 0.21
33 观片灯外表面 30cm 0.20

检测工况 97kV、26.7mA、水模+1.5mm 铜板、透视模式

7-7 2号手术室术者位辐射水平检测结果

测点

编号
检测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

率（μSv/h）
标准要求

1 第

一

术

者

位

头部（离地高度 155cm） 20.85

≤400μSv/h

2 胸部（离地高度 125cm） 20.63
3 腹部（离地高度 105cm） 15.31
4 下肢（离地高度 80cm） 14.34
5 足部（离地高度 20cm） 46.61
6 第

二

术

者

位

头部（离地高度 155cm） 29.65
7 胸部（离地高度 125cm） 35.84
8 腹部（离地高度 105cm） 42.35
9 下肢（离地高度 80cm） 15.86
10 足部（离地高度 20cm） 8.688

检测条件 66kV、10.7mA、水模

根据表 7-4、7-7 现场检测数据可见，本项目 1 号手术室周围剂量当量率范围为

0.15-0.30μSv/h，术者位为 9.57-97.9μSv/h； 2 号手术室周围剂量当量率范围为

0.20-1.93μSv/h，术者位为 8.688-46.61μSv/h；本项目的 DSA在正常运行时，机房外所有

测点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可以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中要求的

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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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核医学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水平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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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核医学科场所室内及室外现场辐射剂量率测量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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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核医学科场所对应楼上现场辐射剂量率测量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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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核医学科场所室外四周现场辐射剂量率测量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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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DSA机房 1（1号手术室）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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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DSA机房 2（2号手术室）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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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结论：

由现场检测结果表明核医学工作场所满足控制区内房间屏蔽体外表面 30cm处的

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手套箱、注射窗等屏蔽结构外表面 30cm处人员操

作位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手套箱非正对人员操作位表面的周围剂量当

量率不大于 25μSv/h以及《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和《核医学辐射

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要求；表面污染监测结果满足环评目标控制水平

工作场所内地面、工作台＜40Bq/cm2，工作人员衣物＜4Bq/cm2以及《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相关要求；两间 DSA 机房监测结果符

合环评目标控制水平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以及《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20）的要求。

7.3人员受照剂量评价

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附录 J 的辐射权

重因数，X-γ射线产生的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H=D×t×T×10-3(mSv)

H：X-γ射线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mSv；

D：X-γ射线附加剂量率，

t：射线装置年出束时间，h；

T：人员居留因子。

7.3.1辐射工作人员

根据医院提供的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人员的工作负荷，年工作时间 250天，

分装室工作人员每天分装约 20次，每次约 1min，则年工作时长约为 83h；注射室工

作人员每天最多注射 40次，平均每次约 1min，则年工作时长为 167h；摆位工作人

员每天最多摆位 40次，平均每次约 1min，则年工作时长为 167h；操作人员每天最

多操作 20人次，每次约 15min，则年工作时长为 1250h。

两台 DSA每年最大手术量共约为 667台，每例手术出束时间不超过 20分钟，

则年出束时间约 222h。

本次采取保守估算，分别取核医学科辐射工作人员所对应工作场所现场检测最

大值进行估算，根据表 7-2 和表 7-3 现场验收检测数据可知，分装室最大值为位于

左手洞外表面 5cm（关）处的 0.98μSv/h，注射室最大值为位于传药窗和消火栓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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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30cm 处的 0.30μSv/h，PCT/CT 机房摆位及操作工作人员取 PCT/CT 机房检测最

大值 0.288μSv/h。

两间DSA机房取检测最大值进行保守估算，根据检测数据可知最大值位于DSA

机房 2（2号手术室）机房防护门M3外 30cm处的 1.93μSv/h。

按照人员受照剂量评价公式计算可得分装室工作人员有效剂量 0.08mSv/a，注射

室工作人员有效剂量 0.05mSv/a，PCT/CT 机房摆位及操作工作人员有效剂量

0.048mSv/a和 0.36mSv/a。

两间 DSA机房辐射工作人员有效剂量 0.43mSv/a。

综上所述，核医学科辐射工作人员及 DSA机房辐射工作人员所受的辐射有效剂

量均低于剂量约束值：即工作人员的有效剂量不超过 5mSv/a。

7.3.2公众

本次验收项目核医学科及 DSA辐射工作场所公众剂量估算，取核医学工作场所

控制区外及周围环境敏感点剂量率最大值 0.328μSv/h进行计算，将居留因子取 1/16，

年时长保守取 1250h，则该处公众最大受照剂量为 0.026mSv/a，DSA机房取检测最

大值 1.93μSv/h进行计算，将居留因子取 1/16，年时长保守取 222h，则该处公众最

大受照剂量为 0.026mSv/a。

根据计算结果表明，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年累计的有效剂量，能够满足本项目设

立的工作人员目标管理限值（5mSv/a）的要求，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相关要求。公众的年累计剂量小于剂量目标管理限

值（0.1mSv/a）的要求，同时满足也《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

公众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0.1mSv/a的要求。建设单位可通过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和醒目

的文字警告等防护措施，进一步控制防护门外的公众人员活动，限制防护门外公众

靠近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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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

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

8.1辐射安全与管理机构

根据环评报告所述，医院已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多年，具有多年的核技术利用项目

的运行经验，为做好辐射防护工作，早已成立了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委员会以确保放

射诊疗工作的正常进行。

验收情况：经核实医院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机构，落实了机构的成员及其职责。

并通过此机构进一步建立辐射安全防护责任制度，落实安全责任，制订辐射防护措

施等。

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成员如下：

主任：陈益民

委员：张帆、张献珍、王江、谢洪、杨沈雷、邓茂发、申路、关玉宝、赵年章、

石兴源、徐桂彬、陈为坚、卢才义、黄建伟、张斌、杨孔宾、田应海、黄美兴、孙

妍、赵荣。

8.2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环评报告所述，医院已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多年，已制定一整套完整的辐射安

全管理制度，包括《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等，由于医院

原未开展过核医学工作，因此医院将根据本项目的辐射工作场所的特性对已制定的制

度进行修订，确保能符合辐射工作开展的要求。

验收情况：经核实医院已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已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辐射监测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台账管理制度》、《放射性废

物的管理制度》、《放射性药物操作规程》、《放射性药物的管理制度》、《放射

源的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基本规章制度。辐射管理制度已较完备，满足现有从事辐

射工作管理要求。

8.3辐射监测

（1）自行监测

验收情况：经核实医院已配备 X-γ辐射监测仪、表面沾污仪等仪器，并制定了

完善的辐射监测计划，定期对医院 DSA辐射工作场所以及医院核医学科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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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控制区、监督区的环境辐射水平、表面污染水平开展周期性自主监测，具体的

监测计划见表 8-1。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18号令

2011年）的相关规定，使用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环境监测规范，对相关场

所进行辐射监测，并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

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监测。建设单位将严格执行辐射监测计划，定

期委托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辐射监测机构对医院的辐射工作场所进行监测。年度监

测数据将作为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的

一部分，每年 1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评估报告。

医院每年委托具有资质的辐射监测机构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监测。并严格执行

辐射监测计划，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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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监测计划一览表

辐射工

作场所
监测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设备 监测布点 剂量控制水平 超标后处理方案

核医

学科

年度监测
周围剂量当量率

1次/年
X-γ辐射检测仪

四周屏蔽墙外 30cm处、

操作位、防护门门缝处、

楼上等

不大于 2.5μSv/h
及时查找原因，进

行整改直至监测符

合要求自行监测 不少于 1次/月

年度监测

α、β表面污染水平

1次/年
表面污染检测

仪

工作场所（工作台、设

备、墙壁、地面），工

作操作周围环境，以及

操作人员的工作服、手

套、工作鞋等

工作场所内地面、工作

台＜40Bq/cm2，工作人

员衣物＜4Bq/cm2，身体

表面＜0.4Bq/cm2

进行擦拭、清洗等

方法直至符合标准
自行监测

每次工作结束（出现放

射性药物洒落时应及

时进行监测）

废水监测 总α和总β活度浓度
首次排放前、

每年一次

委托有资质单

位监测
衰变池采样口

总α不大于 1Bq/L，总β
不大于 10Bq/L

在衰变池贮存直至

排放符合要求

DSA
年度监测

周围剂量当量率

1次/年
X-γ辐射检测仪

四周屏蔽墙外 30cm处、

操作位、防护门门缝处、

楼上、楼下等

不大于 2.5μSv/h
及时查找原因，进

行整改直至监测符

合要求自行监测 1次/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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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管理

8.4辐射工作人员的培训

根据环评报告所述，医院本项目核医学科辐射工作人员将新招聘人员，DSA辐射

工作人员将从其它科室调配人员，医院在相关辐射工作人员到岗后，组织学习辐射防

护知识，并通过生态环境部培训平台（http://fushe.mee.gov.cn/）报名并参加考核。

验收情况：经核实医院本次验收项目上岗的辐射工作人员均通过广东省辐射防护

协会举办的辐射安全和防护基础知识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详见附件 5），能

够确保项目建成后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均能持证上岗。目前核医学科持证人员情况表见

表 8-2。

表 8-2 医院本次验收项目持证人员情况表

姓名 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 培训时间 工作场所

赵荣 FS20GD0300194 2020.12.15

核医学科

杨巧 FS22GD0300219 2022.12.30
乔治 FS22GD0300218 2022.12.30

龚章勇 FS22GD0300213 2022.12.28
李心歆 FS22GD0300214 2022.12.28
段玉姣 FS22GD0300076 2022.06.09
张铭华 FS20GD0102944 2020.12.31

DSA

王冲冲 FS22GD0100417 2022.05.10
胡婵芳 FS21GD0100291 2021.01.22

彭新辉 粤辐防协第 A191918号 2019.9.12

陈金梅 FS22GD0100543 2022.05.19
吴长宇 FS20GD0102750 2020.12.21

彭少志 FS22GD0100364 2022.04.09

邓天明 FS20GD0102461 2020.11.30

8.5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根据环境保护部第 18号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2011年）第三章——人员安全和防护，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

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环境保护和职业卫生标准，对本单位的辐射工作人

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发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的，应当立即核实和调查，并将

有关情况及时报告辐射安全许可证发证机关。

验收情况：经核实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均佩戴个人剂量计上岗，并定期进行检测。

医院将在院内组织所有辐射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相关辐射安全与防护方面的学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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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保证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能够严格执行个人剂量监测的

相关规定和方法，正确使用个人剂量计。根据及时根据个人剂量检测结果，合理调整

辐射工作人员的工作负荷。

表 8-3 医院本项目工作场所辐射工作人员连续四个季度的个人剂量检测情况

姓名
第一季度

（mSv）
第二季度

（mSv）
第三季度

（mSv）
第四季度

（mSv）
累计剂量

（mSv）
赵荣 0.06 0.06 0.16 0.07 0.22
杨巧 / / / 0.09 0.09
乔治 / / / 0.06 0.06

龚章勇 / / / 0.10 0.10
李心歆 / / / 0.11 0.11
段玉姣 / / / / /
张铭华 0.14 0.26 0.43 0.12 0.95
王冲冲 0.17 0.46 0.45 0.11 1.19
胡婵芳 0.07 0.06 0.13 0.07 0.33
彭新辉 0.08 0.06 0.14 0.06 0.34
陈金梅 0.06 0.06 0.21 0.16 0.49
吴长宇 0.06 0.13 0.21 0.07 0.47
彭少志 0.13 0.16 0.39 0.13 0.81
邓天明 0.20 0.22 0.41 0.18 1.01

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中段玉姣、乔治、龚章勇、李心歆四名为新聘后入职人员，

因此缺少相应季度检测数据，杨巧为医院其他科室调派人员，今后医院都将规范辐射

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保证规范上岗，赵荣连续四个季度累计剂量为 0.22mSv，满

足环评目标控制值辐射工作人员不大于 5mSv的要求。DSA辐射工作场所辐射工作人

员连续四个季度累计剂量范围为 0.33mSv~1.19mSv，满足环评目标控制值辐射工作人

员不大于 5mSv的要求。

8.6 辐射事故应急

验收情况：为有效处理核技术利用项目开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辐射事故，强化辐

射事故应急处理责任，最大限度地控制事故危害，建设单位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在该预案中，建设单位明确了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以及领导小组的主要

职责。对已发生的辐射事故现场进行组织协调，安排救助，并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

告，负责恢复正常秩序等方面的工作。

该预案明确了辐射事故应急准备的物质和装备，以及培训与演练，为辐射事故应

急做了充足的准备。通过演练，对防范措施失效和未落实到位的防范措施提出整改意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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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该预案规定了辐射事故报告制度，按照相关条例、法规的要求，为辐射事故发生

时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辐射事故发生和应急救援情况以及做好公众通报等提供指

引。

通过以上分析，医院按照环评文件对辐射安全管理方面的要求，设置了辐射安全

与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应的辐射安全管理规则制度和辐射监测计划，落实了个人剂量

监测制度，落实人员培训以及辐射事故应急方案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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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验收监测结论

9.1验收内容

1.本次验收内容：医院原放射科楼（共 2层）整体改建的核医学科楼，其中首层

建设为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二层建设为核医学科普通工作场所。在首层建设 1间

PET/CT室及其配套功能用房，在 PET/CT机房内安装使用 1 台 PET/CT(属Ⅲ类射线

装置)，使用放射性核素 18F、68Ga开展 PET项目显像扫描检查（配置 2枚 68Ge校准

源）；使用放射性核素 89Sr、223Ra、153Sm开展转移性骨肿瘤的放射性核素治疗，本

次使用的放射性核素均在本次验收的核医学科场所内使用。配套建设一个衰变池，衰

变池采用自动化并联式设计，衰变池包含 3格池，每格池有效容积为 7m3，三格总容

积为 21m3。

在医院住院楼 6 层原手术室升级改造的心脏中心建设 2 间手术室（DSA 机房 1

和 DSA机房 2），并在室内各安装使用 1台 DSA，用于开展放射诊断。

9.2辐射环境检测结果

1.核医学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水平满足 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的要求，实体屏蔽外 30c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满足《核医学辐

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要求。

2.DSA及 PET/CT射线装置机房均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的要求。

3.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受照剂量满足 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年有效剂量限值的要求，也满足环评文件及其批复提出的年剂量约

束值的要求。

4.建设单位制定了辐射防护安全规章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成立了辐射

安全管理机构，明确了辐射防护及安全职责内容。

9.3结论

本次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验收项目基本落实了工程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及

批复文件对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符合国家环保相关标准，建议通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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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评批复文件



73



74



75

附件 2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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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文本框



77



78



79

附件 3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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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相关制度

序号 制度

1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2 《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3 《设备检修维护制度》

4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5 《辐射监测制度》

6 《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7 《台账管理制度》

8 《放射性药品的采购、登记、使用、核对、保管及注销制度》

9 《核医学科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10 《核医学科放射性废物管理制度》

11 《放射性药物操作规程》

12 《放射源管理制度》

13 《安全管理制度》

14 《辐射事故应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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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证明文件

Y
文本框

Y
文本框

Y
文本框

Y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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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竣工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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